











伊箐环建审(2023)4号                       签发人：刘成军

关于伊春市大箐山县朗乡镇供热站（一站）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伊春市大箐山县朗乡镇供热站（一站）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认真研究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伊春市大箐山县朗乡镇供热站（一站）于2012年6月建成投产，位于黑龙江省大箐山县朗乡镇朗乡站西100m，周边无文教区、名胜古迹、风景旅游区、疗养区和自然保护区。项目为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站内现有14MW往复式炉排热水锅炉2台。本次拟对锅炉及环保措施进行升级改造，新建石灰—石膏法脱硫系统及新建脱硫间、新建SNCR脱硝系统、改造除尘器为布袋除尘器，拆除原有除尘器，拆除引风机，更换引风机，增加相应设备基础及相应的连接设备的管道，新增除尘、脱硫、脱硝系统的电气及控制系统。总投资875.2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34.83万元。根据该报告表结论，同意本项目建设。报告表可以作为项目实施、验收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间管理
大气：在作业带周围设置围挡，施工场地的扬尘可用洒水和清扫措施予以抑制。
噪音：
（1）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22:00~6:00）禁止施工。
（2）合理布置施工现场，尽量将高噪声机械布置在远离场界位置。
（3）施工单位加强施工期的管理，选用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设置隔声罩或消声装置。
（4）运输车辆经过场界周围环境敏感目标时，减速缓行，禁止鸣笛，夜间（22:00~6:00）停运。
水环境：泥浆废水设沉淀池收集后部分回用，少量泼洒场地，施工期施工人员的粪便排入附近公厕。
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应分类收集，其中可以回收利用的出售综合利用；不可利用建筑垃圾外运到有关部门指定的建筑固废倾倒场，不得随意堆放；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二)运营期间管理
1、废气：全厂燃煤锅炉废气经布袋除尘器+石灰石石膏法脱硫+SNCR脱硝处理后，通过60m高烟囱排放，本项目各个堆场表面采用苫布苫盖，周围采取防风抑尘网措施，燃料煤采用封闭煤廊带式输送机输送。尿素溶液储罐及输送管道均采用密闭设备，合理控制尿素的喷淋量以及尿素分布的均匀性，同时采用控制反应区内温度及足够的停留时间。
2、噪音：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隔声减振等措施。
3、废水：锅炉排污水及软化水处理废水用于锅炉除渣、除灰，抑尘等不外排；脱硫废水回用于脱硫系统，不外排，生活污水排入防渗化粪池暂存后，定期进市政污水管网输送至城市污水厂处理。
4、固体废物：废离子交换树脂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废弃煤块回炉燃烧，除尘器收尘、炉渣、脱硫副产物统一收集暂存于封闭式渣场，定期外售综合利用，不做长期堆存。
5、风险防范：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潜在风险，应严格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杜绝事故的发生。
三、环境监管要求
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由伊春市大箐山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进行全程严格环境监督管理，确保该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全面落实。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伊春市大箐山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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